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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以及省财政厅、教育厅有关民办学校收费等文件规定，特制订福州市民办学校新生入学收、退费协议书。民办学校法人代表或校长与学生家长签订协议书后，双方应按协议规定履行本协议。协议条款如下：
    一、学校严格执行福建省教育厅、财政厅、物价局和福州市教育局、财政局、物价局等有关部门关于我校收费的文件（榕发改价格[2024]48号）文件规定，与《福州市教育局关于核准福州现代中学等学校2024年收费标准的函》(榕教函[2024]75号)，考虑监审及学校办学实际，经研究，制定福州现代中学自2024年秋调整收费标准，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标准等相关内容，并收取各项学习等费用。
    二、学校在校务公开栏上公示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文件和代办费等报备文书，实行按学年（或学期）的收费制度。收取的费用统一开具税务局的电子普通发票。不另行收取物价部门未批准和未报备的费用，不跨学年收费，不向学生收取“教育储备金”、“赞助费”、“捐资助学费”、“集资费”等公示以外的其他项目收费。
三、收费项目、标准如下：
2024秋季新生学费收费标准为:初中22000元/年生，住宿费3500元/年生。
四、学生入学后必须按时注册并缴交规定的各项费用，严格遵守省、市教育部门规定的学生学籍管理制度，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五、学生因故转学、退学和死亡，以及其他原因终止学业的，其入学时缴交的代办费一律按时结算，学费和住宿费按以下办法清退：
1.缴费后未入读的，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按收费标准的90%予以清退。
2.缴费后入读未满一个月的，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按收费标准的80%予以清退。
3.缴费后入读超过一个月至一个学期（含读完一个学期）的，在第一个学期期末提出申请，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按收费标准的50%予以清退。
4.缴费后入读超过一个学期的，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不予清退。
5.被开除学籍，其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不予清退。
（按学期收费的：缴费后未入读或入读未满一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按收费标准的70%予以清退；缴费后入读超过一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不予清退。）
六、双方签定协议后，如遇学校调整收费项目和标准，学生应按物价部门批准的起始时间执行新的收费规定。
本协议有效期从2024年9月开始实行。一签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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